
 

证券代码：002714 

优先股代码：140006 

债券代码：112849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债券简称：19 牧原 01 

  公告编号：2020-069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 

投资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并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牧原股份”或“乙方”）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枣庄铁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合资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控股子

公司南阳市牧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枣庄铁新”或

“甲方”）签署《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名称暂定为“南阳市牧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牧新”），南

阳牧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同意南阳牧新设立后对公司子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交易及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签署投资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 年 03 月 27 日 

合伙期限：2020 年 03 月 27 日至 2025 年 03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互联网小镇 14 号楼 306 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理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枣庄铁新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投资情况 

双方一致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暂定

为“南阳市牧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以主管工商行政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2、筹建安排 

双方将在本协议生效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按本协议约定之原则商定并签署

公司章程。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之公司名称与暂定名称不一致的，如公司章程

已由双方签署，则双方应采用原章程文本（修订公司名称）重新签署公司章程。 

3、公司住所、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及经营期限 

 住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宝天曼大道 29 号 

 经营范围：生猪、种猪养殖及销售；饲料加工、销售；粮食购销；猪粪处

理（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经营范围为准）。 

 经营期限：10 年（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计算）。 

4、公司注册资本及出资认缴安排 

南阳牧新注册资本定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由双方分别以货币现金认缴，

双方认缴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出资期限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货币 51%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000  货币 49%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公司治理 

南阳牧新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合

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全体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的职权



 

范围及议事规则由合资公司章程规定。 

南阳牧新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 3 人，其中 1 名由甲方 1 提名，其余 2 名

董事均由乙方提名。董事长由乙方提名，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由董事长担任。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合资公司重大事项应当经过董事会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后方可通过并提交股东会审议。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董事会职权

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 

南阳牧新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股东会根据乙方提名选举和更换，其

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 

6、违约及责任 

如任何一方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即应视为该方违约： 

(1) 该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任何义务或声明、责任、

保证； 

(2) 该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会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任何义务或

责任； 

(3) 该方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在实质上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 

违约方应自收到另一方明示其违约的通知后三十（30）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

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还应赔偿守约方之全部损失，本协议就特定违约事件之违约

责任另有特别约定时从其约定。除非另有相反的明确约定，本协议各条款关于特

定违约事件后果与责任的约定应同时适用及执行（如该等后果与责任存在实质性

冲突，则守约方有权选择适用）。 

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增资基本情况 

为促进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建设，南阳牧新设立后，拟使用自有资金对牧原股

份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平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牧原”）、菏泽市

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区牧原”）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本次增资金

额  

 计入注册资

本  

 计入资本公

积  

 本次变更前注册

资本  

 本次变更后注册

资本  

1 平原牧原 9,000 4,000 5,000  2,000  6,000 

2 牡丹区牧原 40,000 25,000 15,000  10,000  35,000 

 

(二)南阳牧新拟增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及经营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

比例 

1 平原牧原 2019-3-5 2,000 山东省德州市 李宇腾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

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畜产品

加工销售；猪粪处理。 

100% 

2 牡丹区牧原 2017-6-6 10,000 山东省菏泽市 朱松 

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

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猪粪处

理。 

100% 

 

2、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平原牧原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平原牧原 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平原牧原 33.3%股权，通过南阳牧新间接持

有平原牧原 34.00%股权，总计持有平原牧原 67.33%股权；枣庄铁新通过南阳牧

新间接持有平原牧原 32.67%股权；平原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公司。 

（2）牡丹区牧原 

本次增资前，牧原股份直接持有牡丹区牧原 100%股权。 

本次增资后，牧原股份直接持有牡丹区牧原 28.57%股权，通过南阳牧新间

接持有牡丹区牧原 36.43%股权，总计持有牡丹区牧原 65.00%股权；枣庄铁新通

过南阳牧新间接持有牡丹区牧原 35.00%股权；牡丹区牧原仍为牧原股份控股子

公司。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序

号 

公司名

称 

 2020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平原 

牧原 
31,219.12 26,844.42 4,374.69 4,014.76 2,291.28 18,495.13 18,211.71 283.42 191.08 83.42 

2 
牡丹区

牧原 
50,632.64 34,579.54 16,053.10 8,422.52 4,933.35 38,044.73 26,924.97 

11,119.7

6 
4,456.50 1,530.81 



 

本次签订投资协议、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公司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一体化饲

养模式，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资公司设立后对公司子公司增资有利于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升竞争

力和生产经营规模。增资完成后，平原牧原、牡丹区牧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有利于公司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一体化饲养模式，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

规模经济效益。公司此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与枣庄铁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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